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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已成为现代商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数字

资本主义理论出发，剖析了淘宝与京东两大电商平台的资本积累逻辑。二者虽在路径上存在差异，但本

质上均以数据和平台为核心，通过构建垄断市场、剥削数字劳动、驱动数据金融化实现资本增殖。这种

积累模式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劳动异化、社会保障缺失及消费主体性危机等深层社会矛盾。化

解矛盾不能依赖资本自律，而必须通过创设“依赖性自雇者”法律类别、实施算法治理等强有力的公共

治理重构，对平台权力进行制衡，以引导技术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与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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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the internet,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modern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is article, 
grounded in the theory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alyzes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logic of two major e-
commerce platforms, Taobao and JD.com. While their pathways differ, both essentially center on 
data and platforms, achieving capital proliferation by constructing monopolistic markets, exploit-
ing digital labor, and driving data financialization. While this accumulation model enhances effi-
ciency, it simultaneously leads to deeper social contradictions, such as labor alienation, deficiencies 
in social security, and crises of consumer subjectivity. Resolving these contradictions cannot rely 
on capital self-regulation. Instead, it necessita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robust public governance 
measures—such as creating a legal category for “dependent self-employed workers” and imple-
menting algorithmic governance—to check and balance platform power. This approach aims to 
steer technology toward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individ-
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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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时代背景下，平台经济已深度融入社会经济生活，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载体。以淘宝、京

东为代表的头部电商平台，凭借不同的商业模式实现资本积累，路径虽有差异却暗藏共性逻辑。数据取

代传统生产资料成为核心要素，平台通过算法、规则等手段，将用户行为转化为可资本化的价值，构建

起独特的积累机制。 
与此同时，平台积累过程中也催生了劳动异化、消费引导、权益保障等诸多问题，反映出数字资本

增殖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张力。基于此，聚焦两大平台的积累实践，剖析其差异化路径与共性逻辑，审视

背后的深层矛盾并探索治理方向，对理解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律、实现技术进步与社会公平的平衡具有重

要意义。 

2. 理论框架：数字资本主义与平台作为积累装置 

(一) 略说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资本主义”最早由丹·席勒在其 1999 年的著作《数字资本主义》中提出，指出数字已成为资

本主义先进技术和全面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支配力量[1]。数字资本主义区别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的

根本标识，在于“数据取代了传统的原材料和机器，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资料”[2]。在马克思的分析中，

生产资料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物质条件。而在今天，我们的每一次点击、搜索、浏览、交易，甚至社交互

动，都被转化为数据，成为可以被收集、分析、加工和交易的特殊商品。这些数据能够精准预测需求、优

化生产、操纵消费，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 
把握数字资本主义可从两个转变入手：其一，从产业资本主导到信息资本主导。传统工业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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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是工厂、机器和流水线，资本积累主要通过对物质生产过程的控制和工人的体力劳动剥削实现。

而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价值创造的重心发生了转移。信息处理、知识生产、符号创造和关系管理成为价

值的主要来源。这种资本形态的转变，导致了资本主义正从以商品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数据提取为中心

[3]。其二，积累的逻辑从“生产剩余价值”扩展到“提取数据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分

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工人在劳动中创造出超过自身工资的价值，这部分被无

偿占有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在数字平台上，这一过程以一种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方式进行。用户在平台

上浏览比价、撰写评价、建立社交关系、生成内容，这些活动都在为平台创造价值，但我们很少为此获

得直接报酬。福克斯将这种现象称为“玩劳动”(Playbour)或“产消者劳动”(Prosumer Labour)，即休闲和

消费活动本身被资本殖民，成为无偿的价值源泉[4]。 
(二) 平台的概念演化 
“平台”这一概念最初主要指计算机领域的基础技术架构或操作系统。此时，平台是中立的“技术

基座”，价值源于其稳定性和开放性。然而，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平台”的内涵迅速向经济组织模

式跃升。以淘宝、京东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本质上构建了一个连接多方的数字市场。平台自身不直

接生产商品，而是通过制定交易规则、设计互动界面、提供信用体系和利用算法匹配供需，成为市场的

组织者、管理者与仲裁者。其核心盈利模式也从软件销售，转变为对市场交易本身的介入与抽成。 
更进一步，当少数巨型平台深度渗透社会各领域时，它们便具备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属性。今天的淘

宝和京东，已远不止是购物网站。它们集支付、金融、物流、云计算乃至本地生活服务于一体，构筑了数

字化生存的基础生态。正如传播学者范·迪克所言，我们已进入“平台社会”[5]。最终，平台演化为一

种数据提取与治理的综合性装置。其所有技术功能、经济规则与社会渗透，最终都服务于数据的持续积

累与资本化。从用户在淘宝的每一次点击、收藏、比价，到京东仓储物流的实时数据，平台将人类行为

全面转化为可分析、可预测、可货币化的数据流。这使其不仅能优化服务，更能通过算法实现对行为习

惯的隐形引导与塑造。 
(三) 作为“资本积累装置”的平台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6]平

台正是数字时代这种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和再生产的关键枢纽。它主要通过以下几种相互强化的机制来实

现资本的快速、大规模积累： 
第一，构建垄断性市场，征收“数字租金”[7]。平台利用网络效应快速聚合用户，形成市场支配地

位后，便可通过规则制定权征收租金。例如，淘宝作为典型的“数字集市”，其核心收入来源于商家支付

的广告推广费和交易佣金，这本质上是平台凭借流量垄断地位征收的“通道税”。而京东虽然以自营差

价为主营收入，但其向第三方商家开放平台后，同样通过扣点、广告和仓储服务费等形式获取租金收益。 
第二，组织并剥削“隐性数字劳动”。平台用户的浏览、评价、分享等行为构成无偿的“产消者劳

动”，持续为平台创造数据与网络价值。淘宝的“买家秀”、商品问答区等内容，实质是消费者免费提供

的营销素材与决策数据；京东的商品评价体系也依赖用户自发维护。同时，平台生态中的快递员、客服

等正式劳动者，则面临算法优化下的高强度劳动与权益保障缺失问题。 
第三，驱动数据资本化与金融化循环。平台将积累的海量数据转化为金融资本，开辟更高级的积累

路径。淘宝的交易数据直接支撑了蚂蚁集团的信用评估体系，衍生出面向商家和消费者的信贷业务；京

东则基于供应链数据推出“京保贝”等供应链金融产品，将商业信用转化为金融利润。这种模式意味着

平台不仅从当下交易中获利，更通过金融工具将未来的消费与生产能力提前变现。 
综上所述，平台通过“市场垄断、劳动剥削与数据金融化”的正反馈循环，实现了资本与权力的加

速集中。淘宝与京东的实践表明，无论其商业模式存在何种差异，最终都殊途同归地强化了平台作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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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积累核心装置的本质逻辑。 

3. 双轨并行：淘宝与京东资本积累的差异化路径比较 

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淘宝与京东作为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头部平台，均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

以平台为积累载体实现资本增殖，但二者基于初始基因与发展战略的差异，形成了“平台赋能型”与“重

资产整合型”两条差异化的资本积累路径。淘宝依托 C2C 基因构建开放生态，通过数据垄断与流量分配

实现轻资产积累；京东凭借 B2C + 自营模式，以供应链整合与物流布局完成重资产积累。 
(一) 平台基因差异 
平台基因差异奠定积累路径的底层逻辑，这是淘宝与京东资本积累分化的根源。淘宝自 2003 年成立

之初便确立 C2C 开放平台定位，初期以“免费入驻”模式快速吸引海量中小商家与个人用户，形成“用

户–商家”双向增长的网络效应。这种开放基因决定了淘宝的积累基础是“生态规模扩张”，核心目标

是通过最大化用户与商家数量，实现数据资源的快速积累与垄断。截至 2024 年，淘宝月活跃用户已超 8
亿，年活跃买家超过 7 亿人[8]，海量的交易数据、行为数据与社交数据构成其资本积累的核心资产。 

与之相反，京东以 B2C 自营模式起步，初期聚焦 3C 家电品类，强调“正品保障”与“物流时效”，

形成重资产运营基因。京东的积累基础是“供应链与服务壁垒构建”，通过自建仓储物流体系、直接对

接品牌厂商，实现对商品流通全链条的控制。截至 2024 年，京东物流已在全国运营自营仓库及云仓超过

3600 个，配送几乎覆盖全国所有区县[9]，这种重资产投入虽短期内压制利润增长，但形成了难以复制的

服务壁垒，为长期资本积累奠定基础。两种基因差异本质上反映了数字资本积累的两种策略：淘宝以“规

模优先”实现数据快速变现，京东以“壁垒优先”实现长期价值沉淀。 
(二) 核心积累机制差异 
核心积累机制的差异，构成二者路径分化的核心内核。淘宝的核心积累机制是“数据生产资料化 + 

流量垄断化”，通过开放生态收集海量数据，再以算法为工具实现数据价值转化与流量分配。在数据获

取层面，淘宝通过平台交易、阿里旺旺社交、支付宝支付等多端口，全方位收集用户浏览记录、搜索关

键词、交易偏好、支付习惯等数据，形成精准的用户画像；在数据转化层面，通过“直通车”“钻展”等

广告产品，将流量资源按竞价模式分配给商家，实现数据价值的直接变现；在垄断强化层面，利用网络

效应形成“商家越多–用户越多–数据越多”的正向循环，通过制定入驻规则、信用评级、处罚机制等，

掌握平台生态的绝对话语权，挤压中小商家利润空间，实现资本积累规模的持续扩张。 
京东的核心积累机制是“供应链整合 + 服务增值”，通过重资产投入实现对商品流通全链条的控制，

以服务差异化提升用户粘性与溢价能力。在供应链整合层面，京东直接与华为、苹果、海尔等品牌厂商

建立合作，通过批量采购获得价格优势，同时通过自建物流实现“产地–仓库–用户”的全链路把控，

降低流通成本；在服务增值层面，推出“211 限时达”“上门退换货”等特色服务，以服务质量提升用户

付费意愿，推动客单价持续提升；在数据利用层面，京东依托自营业务积累的精准交易数据与物流数据，

优化库存管理与供应链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时为平台商家提供供应链金融、物流仓储等增值服务，

拓展积累渠道。 
(三) 盈利结构差异 
盈利结构的差异，反映二者资本积累的变现路径分化。淘宝的盈利逻辑以轻资产运营为核心，依托

其开放生态所汇聚的海量用户与商家资源，实现价值变现淘宝核心盈利来源聚焦于流量与数据的市场化

运作，一方面通过各类推广服务，帮助商家精准触达目标用户，从中获取收益，这实质上是将用户行为

转化的数据价值转化为实际利润；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平台内交易活动的规则把控，从中获取相应收益，

盈利重心始终围绕数据与流量的价值挖掘。这种模式无需承担重资产运营的压力，利润空间相对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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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因高度依赖生态规模与流量垄断地位，易受市场竞争格局变动及监管政策调整的影响，稳定性相对

较弱。 
京东的盈利逻辑则立足于重资产布局，核心围绕实体服务与供应链把控展开。通过直接参与商品流

通环节，凭借对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与把控，实现价值增值；同时，依托自建的物流服务体系，为用户与

商家提供高效的履约服务，以此获取额外收益。此外，虽也涉及平台佣金与广告等轻资产盈利方式，但

占比相对有限。这种模式建立在坚实的实体服务与供应链壁垒之上，受流量波动的影响较小，盈利稳定

性更强，但重资产运营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前期利润空间易受挤压，整体盈利效率相对低于淘宝[10]。
两种盈利结构的差异，本质是数字资本在“数据价值挖掘”与“实体服务增值”两条核心路径上的不同

抉择，印证了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资本积累方式的多样性。 

4. 殊途同归：淘宝与京东资本积累的共性逻辑深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浪潮下，淘宝“轻资产数据驱动”与京东“重资产服务驱动”的积累路径看似迥异，

实则遵循着数字资本增殖的共性逻辑。二者虽在积累基础、实现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本质上均以平台为

核心载体，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资料，以垄断为核心保障，最终指向资本无限积累的终极目标。 
淘宝 C2C 开放生态与京东 B2C 自营模式的基因差异，决定了二者积累路径的“殊途”，但这种差异

仅为实现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并未偏离数字资本积累的核心本质。淘宝以“免费入驻”快速扩张生态

规模，通过海量用户与商家的互动生成数据资产，本质是将用户行为与商家经营活动转化为可资本化的

数字劳动；京东以重资产投入构建供应链与物流壁垒，通过全链条把控提升服务质量与运营效率，本质

是通过对流通环节的控制，最大化挖掘商品与服务中的剩余价值。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均契合马克思

主义资本积累理论中“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核心要义，只是在数字时代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传统体力劳

动拓展至数字劳动与服务劳动，将积累载体从工厂拓展至平台。 
从积累的核心驱动要素来看，淘宝与京东均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资料，以“算法”为价值转化工

具，形成“数据–算法–价值增殖”的共性驱动链条。淘宝通过多端口收集用户浏览、交易、社交等海量

数据，借助算法构建用户画像，实现流量精准分配与广告精准投放，完成数据价值的变现；京东虽侧重

供应链与物流，但同样依赖数据优化运营，即通过用户交易数据预测市场需求、通过物流数据优化仓储

布局与配送路径、通过商家数据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数据的非竞争性、可复制性特征，使其突破了传

统生产资料的稀缺性限制，成为二者实现规模扩张与价值增殖的核心依托；而算法作为数字资本的技术

载体，不仅提升了价值转化效率，更实现了对生态内主体的隐性控制，成为二者资本积累的核心驱动力。

正如福克斯所言，平台用户的在线活动是一种创造价值的“数字劳动”，构成了平台资本积累的价值源

泉[11]。淘宝与京东的积累过程，本质都是对用户数字劳动所产生的数据价值的占有与资本化。 
垄断逻辑的强化与深化，是淘宝与京东资本积累共性逻辑的核心体现。二者均通过构建网络效应，

形成市场垄断地位，进而通过规则制定实现对生态内主体的价值分配的主导权。淘宝依托“用户–商家”

双向网络效应，成为 C2C 领域的绝对主导者，通过“直通车”“钻展”等流量分配规则，将流量资源向

付费能力强的商家倾斜，挤压中小商家利润空间；京东则通过供应链与物流壁垒，在 B2C 高端市场形成

差异化垄断，通过批量采购、渠道控制等方式，掌握与品牌厂商的议价权，同时通过平台规则约束入驻

商家。无论是淘宝还是京东，其垄断权力的核心，都已从“市场的拥有者”升维为“生态的立法者与仲裁

者”。它们通过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商业生态系统，并单方面制定其中的交易、定价、信用与奖惩规则，

从而牢牢掌握了生态内价值分配的主导权。面对平台垄断带来的市场失衡，国家层面通过反垄断政策进

行干预与规制。2021 年市场监管总局依《反垄断法》对阿里“二选一”垄断行为罚款 182.28 亿元；2022
年起，九部门治理“二选一”、四部门规制算法，专项整治“大数据杀熟”等乱象。平台随之积极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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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开放流量入口、简化推广计费；京东优化商家扣点、强化合规合作，形成“国家规制–平台调适”动

态博弈。 
在盈利结构的差异背后，隐藏着“价值分配多元化”的共性逻辑。淘宝以广告服务、平台佣金为核

心盈利来源，本质是对商家与用户数据价值的直接掠夺；京东以商品销售、物流服务为核心盈利来源，

本质是对供应链上下游价值与物流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掠夺。二者均通过“多元化价值分配机制”实现资

本积累：一方面，通过流量竞价、渠道控制等方式影响商家经营成本与利润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算法

管理、劳动外包等方式控制平台劳动者的薪酬待遇与工作强度；此外，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利用，实

现数据价值的二次转化。 

5. 批判性审视：基于双案例的积累后果分析 

平台资本积累逻辑在重塑经济格局的同时，也带来了多维度的社会结构性后果。淘宝与京东的发展

轨迹，为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鲜活的批判性样本。 
(一) 劳动异化的新形态与社会保障缺失 
平台经济重构了劳动过程，催生了多重异化现象。在劳动控制层面，以京东物流的“预分拣系统”

为代表，算法不仅规划配送路线，更将每日工作量、作业节奏乃至动作细节纳入精密计算，构筑了一种

“数字泰勒主义”的现代版本[12]。在劳动身份层面，淘宝平台上的中小商家陷入“数字化计件工资”困

境[13]。他们不仅是经营者，更是平台的“数据生产者”“内容创作者”和“24 小时客服”。平台通过

“生意参谋”等数据工具，将经营绩效量化为实时排名，迫使商家进行自我规训。这种“创业者”表象下

的“数字劳工”实质，模糊了资本与劳动的界限，却未改变剩余价值被平台提取的本质。 
最严峻的是社会保障的结构性缺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李力行教授在接受《观察者网》采

访时，明确指出了平台零工劳动者在社会保障方面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就业变得

更灵活化、零工化，很多人没有固定的就业单位，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五险一金和包括培训在内

的政府公共服务，劳动者无法公平地享受到它们。”[14]平台通过“去劳动关系化”将社会再生产成本外

部化，形成了“私人积累、公共承担风险”的失衡结构。当经济波动来临时，这些缺乏保障的群体成为最

脆弱的缓冲层。 
(二) 消费选择的算法引导与主体性危机 
平台算法不仅匹配需求，更在系统性塑造消费行为。淘宝的“千人千面”推荐系统，基于超过 2000

个用户标签进行商品推送，创造了“过滤气泡”式的消费环境。不同用户的信息界面差异显著，这导致

消费选择在表面个性化的同时，实质被算法逻辑深度限定。购物节机制的常态化，如“双十一”“618”，

将消费行为纳入平台的时空规划。京东 2025 年“618”期间创造的超 22 亿订单量的背后，是长达数周的

预售锁定、复杂的优惠计算和限时抢购设计。这套组合策略的本质，是一种“时间维度的规训”，它将自

然的时间流切割、打包，植入资本的增殖周期，使消费者的注意力、购买力乃至生活节奏都被同步纳入

平台预设的商业节律之中[15]。 
更根本的危机在于主体性的算法解构。当消费偏好被数据预测、购买决策被推荐引导、支付过程被

信用工具中介时，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越来越成为平台算法的函数输出。无论是“猜你喜欢”所展现的

高命中率，还是“智能补货”对区域需求的精准预测，都标志着平台在解读甚至“书写”消费欲望方面能

力的飞跃。数字平台在提供便利的同时，正在将人的欲望、判断乃至自我认知，纳入可计算、可操控的

资本循环。 

6. 结论与展望 

淘宝与京东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彰显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它在创造效率与便利的同时，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661


金威 
 

 

DOI: 10.12677/ecl.2025.14124661 6688 电子商务评论 
 

亦在系统性地重塑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平台经济展现出深刻的二重性：一面以开放之名吸纳万千商家与

消费者，另一面却通过流量竞价、算法规则与时空规划，隐秘地将利润与选择权收归平台，使前者沦为

“数字计件工”，使后者陷入“时间殖民”。效率奇迹的背后，是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与风险成功外部化

给劳动者个体与社会。 
要破解这一“私人积累、公共承担风险”的困局，无法寄望于资本的自觉，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公共

治理介入。规制重心需从传统反垄断转向对平台复合型权力的系统性制衡。 
其一，直面劳动事实，重塑保障体系。当“平台–个体”的协作模式已成常态，法律必须超越传统劳

动关系框架，创设“依赖性自雇者”这一新的权利主体[16]。对收入来源与劳动过程高度依赖单一平台的

从业者，建立平台强制参保与费用分摊机制。立法要求平台对“依赖性自雇者”按不低于当地职工社保

缴费基数的 20%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缴纳比例按灵活就业人员标准执行；针对职业伤害风险较高的物

流、客服等岗位，设立平台专属职业伤害保险，保费由平台全额承担，赔付标准不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的待遇水平。 
其二，破解算法黑箱，重夺主体权利。算法的不透明性是平台实施隐蔽控制的技术基石。必须立法

建立分级分类的算法备案与社会影响评估制度，强制平台对其核心算法的逻辑、参数及潜在歧视性影响

向独立机构备案并定期报告[17]。更为根本的是，要将选择权实质性地交还用户，例如在法律上明确消费

者的“算法拒绝权”，要求平台在显著位置提供关闭个性化推荐、使用非算法排序的便捷选项，保障人

们退出“过滤气泡”、自主决策的基本自由。同时，建立算法争议解决机制。全国互联网法院设立专门的

算法纠纷法庭，受理劳动者、商家、消费者因算法歧视、算法剥削引发的民事纠纷；明确平台对算法决

策的举证责任，要求平台提供算法运行的关键数据与逻辑说明；支持行业协会建立算法合规自律标准，

鼓励平台加入自律组织，接受社会监督。 
综上所述，对淘宝与京东的批判性审视，其最终目的绝非否定数字技术所蕴含的进步潜能，而是为

了进行一场至关重要的警醒：在技术革命呼啸而至的时代，我们社会的制度设计、法律框架与价值选择，

将最终决定技术的演进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单一目的，还是助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

共赢图景。平台经济的未来形态，并非由技术自动生成，它恰恰取决于我们今天能否以巨大的智慧与勇

气，完成这场艰巨的公共治理革命。这不仅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一次关键考验，亦是为数字文明时代的

人类社会探索一种可能的、更富有人文关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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